
天心区湘府路隧道“11·13”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天心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4年2月



目 录

一、事故基本情况............................................................................................. 2

（一）涉事车辆驾驶员基本情况............................................................2

（二）死者基本情况................................................................................2

（三）车辆基本情况................................................................................2

（四）事故发生经过................................................................................3

（五）事故现场情况................................................................................3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4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4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4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4

（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5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5

三、道路交通事故证据..................................................................................... 5

（一）事故车辆鉴定情况........................................................................5

（二）尸体鉴定情况................................................................................6

（三）驾驶员饮酒鉴定情况....................................................................6

（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论............................................................6

四、事故原因分析............................................................................................. 7

（一）直接原因分析................................................................................7

（二）间接原因分析................................................................................7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7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8



— 1—

天心区湘府路隧道“11·13”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11 月 13 日 0 时 8 分许，在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路隧

道西往东方向，发生一起轻型厢式货车追尾正常作业的重型载货

专项作业车的事故，事故造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20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2024 年 1 月 8 日，

天心区人民政府批复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局长邓欣任组长，区应急

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交警大队、区交运局、桂花坪街

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天心区盛世康城小区附近路段“11·13”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与

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等，

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查

清了事故有关方存在的问题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

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建议。

经调查认定，天心区湘府路隧道“11·13”一般道路交通事

故是一起货运车辆驾驶员超速行驶、未确保安全车距，追尾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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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人员死亡的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车辆驾驶员基本情况

1.徐某某，男，1972 年 11 月出生，汉族，准驾车型：C1E，

档案编号：43020032XXXX,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株洲县，驾驶车牌

为湘 BU0280 轻型厢式货车，为个人独立货运司机。

2.周某某，男，1986 年 9 月出生，汉族，准驾车型：B2E，

档案编号：36030059XXXX,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萍乡市，驾驶湘

AN6707 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

（二）死者基本情况

徐某某，湘 BU0280 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后车），基本情

况参上。

（三）车辆基本情况

1.湘 BU0280 轻型厢式货车，机动车所有人为徐某某，车辆

检验有效期止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保险：交强险（中国人民保

险：PDZA20234302000004XXXX）止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

2.湘 AN6707 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机动车所有人为长沙市

桥梁隧道养护运营有限公司，车辆检验有效期止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保险：交强险（中国平安保险：1201213390206300XXXX）

止 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 ； 商 业 险 （ 中 国 平 安 保 险 ：

1201213390206300XXXX）止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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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1 月 13 日 00 时 08 分许，徐某某驾驶湘 BU0280 轻

型厢式货车自望城出发返回株洲，途径湘府路隧道由西往东直

行，恰遇周某某驾驶湘 AN6707 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沿湘府路隧

道由西往东正常作业。因徐某某驾驶车辆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时

速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未确保行车安全，导致

湘 BU0280 轻型厢式货车追尾湘 AN6707 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造

成徐某某受伤、车辆受损，伤者徐某某经抢救无效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 2 时 43 分死亡。

图 1 事发瞬间天网截图

（五）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路隧道内西往东方向，道路为城

市快速道路，湘府路东西走向，事发时天气阴，沥青路面，视线

良好，事发点交通环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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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受损。由于事故死者负

事故全部责任，且车辆仅购买交强险，故事故交强险赔偿限额为

后车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后车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前车无责死亡

伤残赔偿限额，根据保险业有关规定
[1]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20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2023 年 11 月 13 日 0 时 15 分许，天心交警大队接到 122 指

挥中心事故派警；天心交警大队分别于 3 时 9 分、3 时 27 分、3

时 49 分向天心区应急指挥中心进行事故信息首、续报；3 时 50

分，天心区应急指挥中心向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进行信息报送。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湘 AN6707 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驾驶员周某某在事发后第一

时间拨打 120、119、122，天心交警大队四中队指导员于鹏、民

警刘海平、朱嘉鑫接 122 指挥中心派警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处

置，119、120 随后到场对卡在驾驶室位的湘 BU0280 轻型厢式货

车驾驶员徐某某进行施救；天心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韦克杰、122

中队指导员王咏成于 3 时 46 分许应哨，于 4 时 20 分许赴现场进

行现场调度和实地勘察。现场勘查清理完毕后事故现场及时撤

[1]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

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

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8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8 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0.2 万元。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8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800

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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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现场交通迅速恢复。

（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119、120 现场对徐某某进行急救，因徐某某伤势征兆及事

发前车辆行进轨迹反映事故可能存在疾病发作影响，故在徐某某

经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 2 时 43

分死亡后，天心区交警大队委托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徐某某

尸体进行尸表检验，证实徐某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及胸腹

盆部损伤死亡。后续损失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死者尸体已进行

火化处理。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事故救援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

救援行动开展有序，事故应急处置到位，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

事故与舆情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

求。

三、道路交通事故证据

（一）事故车辆鉴定情况

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湘迪安司鉴[2023]痕（交）鉴

字第 1041 号鉴定意见书证实：

1.湘BU0280号轻型厢式货车前部与湘AN6707号重型载货专

项作业车右后部发生过碰撞；

2.湘 BU0280 号轻型厢式货车在临近事故时的行驶速度为

62.7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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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湘 AN6707 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在临近事故时的行驶速

度为 10.43KM/H，此路段限速为 60KM/H；

4.湘 BU0280 号轻型厢式货车制动系、转向系、照明及信号

装置在事故时的有效性无法确定；

5.湘 AN6707 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制动系、转向系未发现

异常，照明及信号装置除事故损坏外其余未发现异常。

（二）尸体鉴定情况

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湘迪安司鉴[2023]病鉴字第 508 号

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徐某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及胸腹盆

部损伤死亡。

（三）驾驶员饮酒鉴定情况

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检验报告长公物鉴（理化）

字[2023]5697 号证实：经检验，周某某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检验报告长公物鉴（理化）

字[2023]5698 号证实：经检验，徐某某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论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第 430103120230000781 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

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之规定认定：

1.徐某某承担此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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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某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

四、事故原因分析

经调查认定，天心区湘府路隧道“11·13”一般道路交通事

故是一起货运车辆驾驶员超速行驶、未确保安全车距，追尾前车

导致人员死亡的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过分析现场天网视频，徐某某驾驶车辆超速行驶，未保持

安全车距，未对前方车辆进行避让，导致追尾前方正常作业的重

型载货专项作业车
[2]
。

（二）间接原因分析

根据徐某某妻子笔录，徐某某于前日晚 19 时许自株洲出发

前往望城运输空调，至事发时凌晨零时许疑似返株途中出事，期

间行程、是否休整未知，不排除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发生。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及规定，建议对天心区湘府路隧道

“11·13”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有关责任人员作如下处理：

徐某某，男，驾驶车辆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时速行驶时未与

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未确保行车安全，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由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2] 徐某某驾驶车辆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时速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未确保行车安全，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

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

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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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践行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

念，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建议：

（一）进一步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警、交运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道路的巡逻管控，加大对货运等重点车辆的检查力

度，严厉打击和整治货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预防各类道路交通

事故的发生。

（二）进一步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各街道及有关部门要

重视和加强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公安交警、交运部门要加大《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宣传教育，用事故案例警示人、教育人，努力

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进一步加强车辆驾乘人员管理。根据车辆性质扩大执

法监督覆盖面，加强货运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督促

货运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向

的责任和义务。

天心区湘府路隧道“11·13”一般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24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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